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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艺术本科录取情况 

2015 年 7 月 9--20 日，经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核，我校完成湖

南省艺术本科批次的招生录取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专业名称 
计

划

数 

录

取

数 

投档成绩 专业术科 

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

音乐学（文史） 19 17 416 318 89 80.2 

音乐学（理工） 1 2 399 323 90.2 81 

舞蹈表演（文史） 19 18 406 322 186 178.5 

舞蹈表演（理工） 1 0 —— 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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